
辽宁理工学院财务报销一次性清单说明（2025版）

为了更好服务全校师生财务报销，请按一次性清单提供报销材料，同时欢迎给我们提出意见和建议。

一、本清单报销范围：办学经费，即横向课题除外
二、报销要求：
财务报销请填写费用报销单：1、报销申请单（费用类/进度款）；2、差旅费报销表。

报销遵循一事一报原则。

三、支付要求：严格控制大额业务现金结算，原则上1000元以上（含）的业务不允许用现金进行结算，应选择对公转款。
若线下购买商品的单张票据或者同一天同一家单位累计金额超过1000元（含）且无法对公转账的，需提供借记卡、公务卡、支付宝等付款记录等作为转账记录。请同时提供无法对公转账的情况说明，加盖部门公章，本部门经手人以及负责人签字。
若网上购买的商品支付金额超过1000元（含），提供交易成功的订单截图。
四、财务报销票据要求：真实、合法、合规，票据要素齐全。

1、原则上票据报销时效为开票当年内且逻辑通顺；

2、增值税发票购买方名称：辽宁理工学院，社会信用代码（税号）：12210000725664285T。发票上方需印有：国家税务总局全国统一发票监制章。其中纸质发票需印有销售方发票专用章。

五、发票内容要求：

1、各类型票据在内容中应体现型号、规格、数量、单价、支出明细，如无法体现具体明细的票据，应当提供加盖公章的购销（服务）清单，

2、增值税发票明细必须提供在增值税税务系统中填写的购销明细及维修服务等。

六、资产登记：

使用期限超过一年，单位价值在规定标准以上的资产报销前需办理固定资产报销登记；

各类采购金额达到招投标采购要求的，应履行招标采购程序，具体按照《辽宁理工学院采购招标管理办法(修订)》有关规定执行。

七、票据丢失报销的附件要求：

1、增值税发票(包括增值税普通发票和专用发票)丢失,需向开票单位取得原始凭证存根联或记账联的复印件,并加盖出票单位发票专用章。若仅丢失已开具专用发票的发票联,可将专用发票抵扣联（加盖出票单位发票专用章）作为记账依据。同时经办人提供票据丢失的情况说明，当事人以及部门（项目）负责人签字确认并加盖部门公章后予以报销。

2、城市间差旅交通票据(如火车票、飞机票、船票等)丢失,由当事人提供包括但不限于电子订单信息、相关的行程订单、登机牌等能够证明其行程的材料,当事人以及部门（项目）负责人签字确认行程并加盖部门公章后予以报销。

八、课题/立项请参考具体的相关要求。若有要求不一致的，以具体相关要求为准。
九、所有人员经费，都采取银行转帐给本人形式发放。特殊情况领取现金，请本人携带相关证件到财务领取。不可代领。

十、到货物品图片是指购买的物品到货（落地）后，现场拍摄的图片。

十一、原则不在办理借款业务借款，即公务卡额度内，应使用公务卡结算，支付方式请选择公务卡。

若确需借款的，金额达到1万元（含）以上的，附借款明细单，经手人以及部门（项目）负责人签字并加盖部门公章，并请及时冲账。涉及借款业务中，若涉及线下且支付金额达到1000元（含），建议对公转款。
十二、凡是涉及校内人员发放的人员经费，必须经过人事处审核，即人事处负责人审签后，方可发放。

十三、报销时请各部门明确预算项目，并且预算支出范围合理，符合逻辑，否则不予报销。

各部门预算中必须有明确的劳务支出范围，否则校内人员不予报销劳务费。

十四、涉及情况说明、证明材料、人员清单等纸质材料的，至少需要加盖部门公章、当事人（经手人）以及部门（项目）负责人签字；若涉及退费的手续，还可能需要相关部门的主管校领导审批。

十五、清单具体由财务处解释。



